

豫文产业〔2014〕3号

关于转发《文化部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关于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第二届动漫奖申报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
各省辖市、省直管试点县文化局、广电局、新闻出版局、教育局（教委）、工业和信息化局（委）、商务局，各普通高等学校，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现将《文化部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关于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第二届动漫奖申报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文产发〔2014〕16号）予以转发，请按照要求组织申报，并于2014年5月5日前将申报材料对口上报省直有关厅局。请省直有关厅局于2014年5月10日前汇总后报省文化厅。
特此通知。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省文化厅文化产业处           丁志敏  0371-69699738
省广电局广播电影电视产业处   张  焱  0371-65889396
省新闻出版局出版产业发展处   耿俊燕  0371-69129731
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           季双丽  0371-69691869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软件服务业处 王  冰  0371-65509865

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           田勇利  0371-63576773
附件：《文化部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关于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第二届动漫奖申报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文产发〔2014〕16号）
河南省文化厅     河南省广电局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南省商务厅
2014年4月14日
附  件



文产发〔2014〕16号

文化部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商务部关于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

第二届动漫奖申报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教育厅（教委）、工业和信息化行政部门、商务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新闻出版局、教育局、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商务局，各计划单列市文化局、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教育局、工业和信息化行政部门、商务局：

为推动我国动漫艺术精品力作的涌现，加快我国动漫产业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财政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32号）》的有关规定，按照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关于文化部申报项目的复函》（国评组函〔2011〕15号）的批复意见，在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中增设动漫奖。2011年文化部会同有关部门成功举办了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首届动漫奖，动漫奖三年评选一次，经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会议研究决定，现就开展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第二届动漫奖（以下简称“第二届动漫奖”）申报评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时间

第二届动漫奖申报时间为2014年3月31日至5月15日。
二、奖项设置

第二届动漫奖共设奖项30个，具体奖项如下：

	序号
	名  称
	数  量（个）

	1
	最佳动画电影奖
	3

	2
	最佳动画电视片奖
	3

	3
	最佳漫画作品奖
	3

	4
	最佳动漫出版物奖
	3

	5
	最佳动漫舞台剧奖
	1

	6
	最佳新媒体动漫作品奖
	2

	7
	最佳动漫形象奖
	2

	8
	最佳动漫创作者或团队奖
	5

	9
	最佳动漫传播机构奖
	2

	10
	最佳动漫教育机构奖
	3

	11
	最佳动漫技术奖
	2

	12
	最佳动漫国际市场开拓奖
	1


三、申报范围

第二届动漫奖申报范围为2011年11月至2014年3月期间在境内外依法播映、出版、演出、传播并具有明确著作权属的我国动漫产品，以及在此期间取得优异业绩的我国动漫创作者或团队，动漫企业及相关传播、教育机构及动漫技术和动漫形象。

根据《文化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动漫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文市发〔2008〕51号）的规定，动漫产品包括漫画、动画、网络动漫（含手机动漫）、动漫舞台剧（节）目。

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首届动漫奖获奖动漫产品、动漫形象不得重复申报第二届动漫奖同一奖项。

四、评选条件

第二届动漫奖的评奖工作将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完善评价体系，坚持文艺评奖的正确价值取向，并要求申报作品符合以下评选条件：

（一）突出原创，思想内容健康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积极人生追求、高尚思想境界和健康生活情趣，体现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征；

（二）艺术表现创意新颖，充分发挥动漫艺术的特点，角色造型和场景设计独具魅力，剧本有创意，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人物个性鲜明生动，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三）受到群众公认和喜爱，在市场取得较好业绩，市场占有率较高，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具有良好市场发展潜力，有利于丰富和提高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四）申报动漫出版物奖的申报主体应为出版机构；

（五）申报动漫技术奖，应取得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知识产权证书，并具备专有性、创新性，在同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六）申报动漫国际市场开拓奖项，应为我国动漫产品，并在境外取得良好业绩和社会效益。

申报个人、团体和机构应符合以下评选条件：

（一）遵纪守法，拥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二）具有一定的动漫艺术创作实力、良好的发展潜力和创新意识，已经创作完成完整的动漫作品，并在市场上具有一定影响力；

（三）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具有进一步发展潜力；

（四）申报动漫传播机构奖项，应为在境内或境外运营，服务我国漫画、动画电视片、动画电影、新媒体动漫、动漫舞台剧（节）目等动漫产品的传播机构，并为宣传推广原创动漫产品做出突出贡献，具有良好社会声誉和社会影响力；

（五）申报动漫教育机构奖项，应在教学改革创新，特别是培养复合型、创新型动漫人才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和社会影响力，获得过省级及以上相关教学成果奖项。

    五、申报程序

申报人（单位）按奖项向户口（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厅（局）、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教育厅（教委、局）、工业和信息化行政部门、商务主管部门申报，地方文化行政部门按奖项商各部门后统一汇总，填写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报文化部，申报数量每奖项原则上不超过5个。中央有关部门直属单位（须经主管部门同意）、文化部直属单位、重点动漫企业可直接将申报材料报送文化部（不得重复申报），申报数量每奖项原则上不超过2个。

六、申报材料

1. 申报表格一式两份（样式附后）。

2. 申报材料PPT简介（以电子光盘形式），要求简单明了，可根据申报不同奖项调整相应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申报单位或个人介绍；

（2）动漫产品有关情况(按各项分页介绍)：创作目的，故事梗概，角色介绍，美术风格及造型场景，核心价值，优势及市场定位；

（3）数据分析：产品提供授权收入，动画电视片提供央视索福瑞收视率，动画电影提供票房数据，漫画提供销售码洋，新媒体动漫提供相关运营机构点击、下载数据，公司、机构提供近3年营业收入、利润、出口额（申报动漫国际市场开拓奖项的动漫产品需提供境外数据）；

（4）运营推广情况；

    （5）商业模式；

    （6）涉及作品样片或样书电子版，相关产品、机构的照片、图片、视频介绍（同时提供实物一式两份）；

（7）相关许可证明及有关知识产权证明（如：动漫形象著作权登记证书等）。

3. 申报人为个人的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及近3年来无违法违规记录声明，申报人为单位的提供营业执照或其他登记证书复印件，单位及主要负责人近3年来无违法违规记录声明（无违法违规记录声明可由当地派出所出具或所在单位出具并盖章）。

4. 获奖证明复印件及其他相关材料。

七、奖励办法

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对获奖个人、团体和单位颁发证书、奖杯和奖金。

    八、组织领导
第二届动漫奖由文化部、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同主办，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承办。文化部负责评选的日常工作。

各地各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可成立相应的评选工作机构，并明确一名分管领导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做好宣传动员并认真抓紧组织本辖区动漫创作者、企业及有关单位进行申报。各地对获奖和入围的单位和个人可给予地方资金配套，并加强宣传推广力度。

材料统一寄送至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3号国家图书馆北区西北门，并请注明国家图书馆信息技术部收，邮编100081，电话：010-88545528、88545746、88545131（传真）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动漫处  齐  斌

电话：010-59882508   传真：010-59881424

特此通知。

    附件：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第二届动漫奖申报表

文  化  部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教  育  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商  务  部

2014年3月27日

附件

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第二届动漫奖

申报表

申 报 奖 项





    
作 品 名 称





    

申报单位或个人



   
    

填 表 日 期





    

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一、基本信息

	申报奖项
	

	申报单位/个人
	

	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

（申报人为单位）
	

	法人登记号

（申报人为个人的提供个人身份证号）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及手机）
	

	银行户名
	

	开 户 行
	

	账    号
	

	单位申报意见或个人申报说明
                        （单位盖章或个人签字）
                                   年  月  日


二、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申报作品类奖项，最佳动漫创作者或团队奖、最佳动漫技术奖、最佳动漫形象奖、最佳动漫国际市场开拓奖填写代表作品、动漫技术及个人或单位基本情况，申报最佳动漫教育机构奖、最佳动漫传播机构奖填写单位基本情况，基本情况包括教育研究情况、传播推广情况、取得成绩、业内影响等）

	


三、申报理由和依据

	申报理由和依据（500字以内）

	


四、核心团队基本情况（申报人为个人可不填）
	姓名
	职位
	性别
	民族
	职称
	出生日期
	主要成就

	
	
	
	
	
	
	

	
	
	
	
	
	
	

	
	
	
	
	
	
	

	
	
	
	
	
	
	

	
	
	
	
	
	
	

	分工情况简介：



五、获奖情况

	（2011年以后所获国际、国内知名奖项情况，获奖证书复印件附后）



六、知识产权声明

	声 明

本单位（本人）申报材料中涉及的作品、形象及技术等，知识产权均属本单位（本人）所有，并自愿无偿用于动漫奖的申报、评选、宣传、推广等用途及在颁奖仪式中使用。如因此产生问题，由本单位（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单位盖章）

                     签字：




七、推荐意见（推荐单位填写）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可复制

抄送：中央宣传部，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解放军总政治部，本部各司局，直属单位，重点动漫企业。

文化部办公厅                       2014年3月28日印发

初校：张南菲    终校：齐  斌
文件





河南省文化厅


河南省广电局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南省商务厅





文件





文化部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商务部








PAGE  
— 18 —

